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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秘書處為 2020 年 3 月 16 日會議  
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選舉管理委員會發出的《立法會選舉活動建議指引》  

 
 
目的  
 
  本文件概述政制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過往就選舉
管理委員會 ("選管會 ")於 2016 年 3 月發出的《立法會選舉活動
建議指引》 ("《2016 年指引》 ")及選管會 2016 年立法會換屆選
舉報告書所進行的討論。  
 
 
背景  
 
2.  選管會為法定和獨立的機構，負責進行和監督選舉。根

據《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第 541 章 )第 6(1)(a)條，選管會可就
進行選舉或監督選舉發出指引。這些指引旨在提供一套行為守

則，以便選舉活動按照公平及平等的原則進行。選管會會在每

次選舉之前，參考近年選舉和補選的運作經驗和改善建議，然

後更新有關的指引。按照《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第 6(2)條，
選管會在落實建議指引及向市民公布前，應就建議指引徵詢市

民意見。  
 
3.  2020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將於 2020 第三季舉行。選管會
已於 2020 年 3 月 9 日就立法會選舉發出最新的選舉活動建議指
引 ("建議指引 ")，以便進行公眾諮詢，諮詢期至 2020 年 4 月 7
日結束。建議指引相對於上一份更新版本 (2016 年公布 )的主要
修訂，載於建議指引內 "主席的話 "的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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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委員會過往的討論 

 
4.  事務委員會曾在 2016 年 3 月 21 日和 2017 年 1 月 25 日
的會議上，分別就《2016 年指引》及選管會 2016 年立法會換屆
選舉報告書進行討論。事務委員會提出的主要事項綜述於下文。 
 
選舉廣告及選舉開支  
 
5.  部分委員關注，選舉廣告的法律定義範圍太闊，以及在

互聯網平台更換頭像和分享或轉發不同候選人的競選宣傳，會

否亦被視作選舉廣告。委員亦關注，相關開支會否被視作選舉

開支。部分其他委員提出，一些報章過往曾刊登文章，以期促

使或阻礙某些候選人當選，但該等文章未有被當作選舉廣告。  
 
6.  政府當局解釋，根據《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
(第 554 章 )，選舉廣告指為促使或阻礙一名或多於一名候選人在
選舉中當選的任何形式的發布。任何人如在未經相關候選人事

先同意的情況下，發布任何屬於選舉廣告定義的材料並招致開

支，可能已經觸犯《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第 23 條，因
為根據該條例，只有候選人或獲候選人妥為授權作其選舉開支

代理人的人士，才可招致選舉開支。  
 
7.  謹請委員注意，政府當局其後在《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
條例》第 23(1)條下加入針對性豁免，訂明如第三者 (即非相關候
選人 (即其選舉被促使或阻礙的候選人 )亦非其選舉開支代理人
的個人或團體 )發布選舉廣告而涉及選舉開支，而該等選舉開支
僅為電費及/或上網費的話，便不再視作非法行為。當局於 2018
年 6 月向立法會提出《2018 年選舉法例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
以便實施上述針對性豁免，該條例草案已在 2019 年 1 月 16 日
的立法會會議上獲得通過。  
 
在提名期後宣布 "棄選 " 
 
8.  部分委員認為，在 2016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中，部分候
選人在投票日前數天宣布 "棄選 "，但卻呼籲選民投票予某一兩位
候選人，是極為不公平的做法。他們關注到，後者因為宣布 "棄
選 "的候選人曾花費大筆選舉開支進行宣傳，而在得票方面受惠
於其宣傳成效。不過，部分其他委員認為，任何候選人均可在

選舉期間因為健康、家庭或其他理由而決定退選，並在選舉舉

行前宣布其退選決定。他們反對選管會在其 2016 年立法會換屆
選舉報告書中，建議規管候選人在提名期後作出的 "棄選 "聲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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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政府當局表示，現時在提名期結束後並無所謂的 "棄選 "
機制。政府當局解釋，由於公眾關注有關 "棄選 "的聲稱或會對選
舉訊息造成混亂，有損選舉的公正性，選管會因而建議規管候

選人在提名期後作出的 "棄選 "聲稱，以作回應。政府當局承諾會
在研究選管會的建議時考慮委員的意見。  
 
確認書  
 
10.  部分委員關注到，當局未經公眾諮詢便在 2016 年立法
會換屆選舉中採用確認書。他們詢問有關規定的法律基礎何

在，以及確認書會否繼續適用於日後的立法會選舉。  
 
11.  政府當局解釋，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第 4 及
5 條，選管會可採取其認為適當的步驟和作出其認為適當的安
排，以確保立法會選舉公開、公平及誠實地進行。基於社會上

有些言論偏離了《基本法》規定下香港的憲制地位，選管會因

而提出使用確認書。此外，有市民關注參選人是否充分明白《基

本法》的內容。政府當局解釋，為協助選舉主任確保所有參選

人於簽署提名表格內的有關聲明時，已清楚明白《基本法》的

內容和作出有關聲明的法例要求及相關責任，使提名程序能依

法完成，選管會擬備了一份確認書供選舉主任使用。政府當局

又提供了題為 "有關立法會選舉的提名事宜 "的資料文件 [立法會
CB(2)903/17-18(01)號文件 ]，就選舉主任的權力及選舉權和被選
舉權作出闡釋，以回應委員的關注。委員可參閱該份文件，以

了解有關的詳細資料。  
 
選舉論壇  
 
12.  部分委員關注，廣播機構能否符合一項規定，即廣播機

構應 "給予出席選舉論壇的每位候選人 /每張候選人名單在相關
環節以相等時間陳述其競選政綱 "的規定。政府當局表示，當局
一向要求論壇舉辦者遵照 "公平及平等對待 "的原則，舉辦選舉論
壇。 "公平及平等對待 "的原則並沒有要求廣播機構或論壇舉辦
者，在選舉論壇上給予每位候選人 /每張候選人名單完全相等的
發言時間。這是為了讓廣播機構或論壇舉辦者，在設計論壇節

目時有較大彈性。根據過往經驗，如要嚴格規定廣播機構在選

舉論壇的每個環節皆必須給予每位候選人相等的發言時間，可

能並不切實可行，因為在論壇的不同環節中，有些候選人會發

言較多，有些候選人則會發言較少。然而，廣播機構必須給予

每位候選人 /每張候選人名單相等的時間，陳述其競選政綱。政
府當局表示，如有投訴指任何廣播機構或論壇舉辦者不公平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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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對待候選人，而該等投訴查明屬實，選管會可發表公開

聲明作出嚴厲譴責。  
 
票站調查  
 
13.  部分委員擔心，政黨可能會在投票結束前利用票站調查

結果策劃競選活動。他們詢問當局如何規管票站調查，以確保

選舉公平 (例如不應容許調查員帶同流動電話或其他通訊設備，
以防相關數據提早外泄 )。他們進一步建議，選管會應限制獲准
進行票站調查的機構數目，並於各個投票站外劃定地方，專供

調查員及受訪選民使用。  
 
14.  政府當局解釋，申請進行票站調查 1的機構或人士須簽

署承諾書，表明不會在投票結束前直接或間接發放票站調查的

結果，又或就任何候選人的表現發表具體評論或預測。此外，

申請人必須聲明他們並無在票站調查所涵蓋的選區參選，申請

機構則須聲明沒有成員在票站調查所涵蓋的選區參選，而他們

亦須聲明沒有公開表明支持任何在該等選區參選的候選人。除

此之外，為確保透明度，獲准進行票站調查的人士 /機構的名單
會在投票日之前上載到選舉網站；各個相關投票站亦會張貼告

示，列明獲准進行票站調查的人士 /機構的詳細資料及聯絡電話
號碼。另外，調查員必須在身上當眼處掛上識別名牌，以顯示

所屬的票站調查機構名稱，並且須在進行調查前向受訪選民讀

出一段標準對話，使受訪選民清楚知道票站調查並非由政府委

託進行，他們完全可自由選擇是否作出回應。  
 
向安老院舍營辦者發出的指引  
 
15.  部分委員詢問，當局有否訂立足夠措施，以防居於安老

院舍的選民被親屬以外的人士帶往投票站投票。政府當局表

示，選舉事務處已在 2016 年選民登記周期透過社會福利署向安
老院舍營辦者發出指引，提醒他們根據《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第 486 章 )的規定，除非得到資料當事人自願和明確的同意，否
則個人資料只限用於收集時述明的目的或直接相關的目的，同

時亦提醒營辦者注意由選管會發出的選舉活動指引。此外，當

局建議安老院舍營辦者就曾在其處所進行選民登記活動的組織

備存紀錄。應事務委員會的要求，政府當局已提供向安老院舍

                                                 
1  根據選管會規例，任何人以任何方法或企圖以任何方法在投票站內或在
禁止逗留區內；或未經投票站主任或選管會明示准許而在禁止拉票區內，

取得關於該投票站內任何選民將會投票予哪個候選人或已投票予哪個候

選人的資料，即屬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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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出 的 選 舉 活 動 指 引 文 本 ， 供 委 員 參 考 [ 立 法 會

CB(2)1513/15-16(01)號文件 ]。  
 
 
近期發展 

 
16.  政府當局將於 2020 年 3 月 16 日的下次會議上，就建議
指引諮詢事務委員會。  
 
 
相關文件 

 
17.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該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網

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20 年 3 月 12 日  
 
 
 
 
 
 
 
 
 
 



附錄  
 
 

選舉管理委員會發出的《立法會選舉活動建議指引》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政制事務委員會  
 

2016年 3月 21日  
(議程第 IV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政制事務委員會  2016年 4月 18日  
(議程第 II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政制事務委員會  2017年 1月 25日  
(議程第 IV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內務委員會  
 

2019 年 1 月 4 日  《 2018 年選舉法例 (雜項修
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20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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